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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6 年 4 月份

1 日 △陸委會宣布，為繼續推動兩岸貿易、投資、人員交流，即日起澎湖納入小三通試辦實

施範圍。

9 日 △花旗銀行以 141 億元，現金收購華僑銀行百分之百股權，係國內繼英商渣打銀行併購

新竹商銀後，第二起外資合併本國銀行。

15 日 △金管會開放僑外資在國內買賣連結台股與外國股票的股權衍生性商品，將增加外資投

資台股之避險工具，有助提高外資投資國內市場意願。

23 日 △中央銀行訂定「保險業辦理外匯業務管理辦法」，開放保險業可以承做以外幣收付之

人身保險業務及以其保險單為質之外幣放款。

24 日 △台積電大股東飛利浦將以發行美國存託憑證(ADR)方式，出脫市值達 25 億美元的台

積電持股，係台灣上市櫃公司歷年發行 ADR 之最大規模。

26 日 △金管會為強化對上市櫃公司的管理，通過證交所、櫃買中心所研議的三大監控措施，

包括建立上市櫃公司的財務重點專區、增訂變更交易方法以及分盤處置措施，自今

年第三季財報開始適用。

民國 96 年 5 月份

2 日 △中央銀行發布修正「金融機構存款及其他各種負債準備金調整及查核辦法」部分條

文。將實際準備未達法定準備額，得以前一期超額準備抵充之限額，由當期法定準

備額百分之一，修正為前一期法定準備額百分之一，自 6 月 1 日起實施。

3 日 △金管會通過「外國發行人募集與發行有價證券處理準則」部分條文修正案。對於符合

一定條件之外國發行人如以第一上市方式發行外幣計價普通公司債，無須再由母公

司出具聲明承諾對其發行債券負全部責任。外國發行人發行以「新臺幣」計價普通

公司債，參照外幣計價普通公司債之規範，其債信評等如為 A 級以上，無須約定受

託人。

10 日 △瑞士洛桑國際管理學院(IMD)公布競爭力評比，台灣在 55個受評經濟體中排名第 18。

其中「經濟表現」與「政府效能」排名進步，「企業效能」與「基礎建設」則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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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步。

14 日 △中央銀行發布修正「中央銀行同業資金電子化調撥清算業務管理要點」部分規定，將

電子支付或證券結算機構，納入同資系統轉帳及清算業務，以促使證券市場交割全

面電子化作業。

25 日 △金管會宣布提高保險業投資衍生性商品的總額度，從股東權益 40%，修正為保險資

金之 5%。其中國外部分不得超過保險資金之 3%，單一商品不得超過資金之 0.5%。

31 日 △金管會通過「境外基金管理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增訂境外基金銷售機構應確實執

行公開說明書中所載短線交易防制措施，並提供其所屬投資人相關資料予境外基金

機構或總代理人。

△中央存保公開標售花蓮企銀，由中國信託商業銀行以 44.9 億元得標。

民國 96 年 6 月份

5 日 △金管會修正「華僑及外國人從事國內期貨交易應行注意事項」第 11 點規定，未來境

外外資以直接帳戶及綜合帳戶從事新台幣計價商品之累計新台幣已實現盈餘限額分

別由現行的新台幣 1 億元及 2 億元，各放寬至新台幣 3 億元。

6 日 △行政院宣布，基本工資由 15,840 元調高至 17,280 元，調幅為 9.09%；時薪部分調高

至 95 元，自 7 月 1 日起實施。

8 日 △立法院三讀通過「消費者債務清理條例」，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額在新台幣

1,200 萬元內之自然人，向銀行要求協調償債方案四個月後未果，得向法院聲請更生

或清算程序，但已加入銀行協商機制之自然人不能聲請更生或清算。本條例自總統

公布後之九個月起實施。

△中央存保公開標售台東企銀，由荷蘭銀行以 68.99 億元得標。

13 日 △行政院通過農村改建條例草案，預計十年內投入新台幣 1,000 億元辦理農村改建工

作，同時釋出 1 萬公頃農地開發田園住宅社區。

14 日 △立法院三讀通過保險法修正案，保險業海外投資上限由現行 35%提高至 45%；開放

財產保險業得經營健康保險業務。

△ 立法院三讀通過所得稅法第 14 條之 1 及第 24 條之 1 的修正案，個人持有債券之利

息所得改採分離課稅，不再納入綜合所得稅中申報，自本（96）年 1 月 1 日起實施。

△ 立法院三讀通過所得稅法第 24 條之 2，規定發行商發行認購權證，於該權證發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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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到期日期間，基於風險管理而買賣之有價證券及衍生性金融商品之交易損益，於

交易完成結束後併入交易年度之營利事業所得課稅，且回溯至本（96）年 1 月 1 日

起實施。

15 日 △國際私募股權基金隆力集團（Longreach Group）宣布以新台幣近 230 億元取得安泰

銀行 51%股權，創下國際私募基金取得國內金融機構股權過半之首例。

△金管會開放境外華僑及外國人得依「證券金融事業管理規則」，向證券金融事業借入

有價證券投資國內證券，有助提高外資投資國內證券市場意願。

21 日 △中央銀行 6 月 21 日理監事聯席會議決議，調升央行重貼現率、擔保放款融通利率及

短期融通利率各 0.25 個百分點，調整後分別為年息 3.125%、3.5%及 5.375%，自 6 月

22 日起實施。外幣存款準備率由 0.125%調高為 5%，自 6 月 22 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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